
股票代码

：

００２３７９

股票简称

：

鲁丰股份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１－００１

山东鲁丰铝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山东鲁丰铝箔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以书面、 传真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４

日在公

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会董事

１１

人， 实际参会董事

１１

人， 会议由董事长于荣强先

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 和 《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 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形成了如下决议：

１

、 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４５

万吨高精度铝板带项目和

１０

万吨高精度铝箔项

目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１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４５

万吨高精度铝板带项目和

１０

万吨高精度铝箔项目相关事宜的公

告》 内容详见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

、 审议通过了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１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修改后的 《公司章程》 内容详见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

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３

、 审议通过了 《关于修改

＜

重大经营决策程序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１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修改后的 《重大经营决策程序规则》 内容详见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 《证券日

报》 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４

、 审议通过了 《关于子公司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１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子公司管理制度》 内容详见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５

、 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子公司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１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关于对子公司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内容详见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

报》、 《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６

、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银行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１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关于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银行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公告》 内容详见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

券报》、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７

、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银行授信额度及抵押事项的议案》

根据生产经营需要， 公司拟向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舜井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兴支行

等银行申请银行授信额度， 总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７５

，

０００

万元， 并由公司提供信用保证和抵押。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１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８

、 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１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内容详见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以上

１

、

２

、

３

、

５

、

６

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 备查文件

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鲁丰铝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五日

股票代码

：

００２３７９

股票简称

：

鲁丰股份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１－００２

山东鲁丰铝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４５

万吨高精度铝板带项目和

１０

万吨高精度

铝箔项目相关事宜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山东鲁丰铝箔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４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

时会议已审议通过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４５

万吨高精度铝板带项目和

１０

万吨高精度铝箔项

目相关事宜的议案》， 现将有关的事项公告如下：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０

日，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控股子公司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

拟投资建设

４５

万吨高精度铝板带项目的议案》、 《关于控股子公司青岛润丰铝箔有限公司拟投资建设

１０

万吨高

精度铝箔项目的议案》；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对外投资及调整

４５

万吨高精度铝板带项目熔铸和热轧部分实施主体和地点的议案》。 为了保证以上项目的顺利进行， 公司董事

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以上议案确定的项目内容为项目实施之目的在股东大会审议确定的相关金额范

围内全权办理以上项目的相关事宜， 包括但不限于： 对项目实施主体进行增资， 对实施主体资产购买、 工程建

设、 银行借贷等重大合同进行审核， 其他项目实施过程中应由公司审核、 决定和执行的事宜。

特此公告

山东鲁丰铝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五日

股票代码

：

００２３７９

股票简称

：

鲁丰股份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１－００３

山东鲁丰铝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子公司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

山东鲁丰铝箔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称 “公司”）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４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

会议已审议通过 《关于对子公司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现将有关的事项公告如下：

一、 增资概述

公司拟以公司自有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以货币方式增资人民币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其中

５

，

０００

万元作为注册资本，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作为资本公积。 本次增资完成后， 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注册

资本由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增至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二、 增资对象

公司名称： 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博兴县东部开发区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股权结构： 山东鲁丰铝箔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１００％

的股权

法定代表人： 郭茂秋

经营范围： 板带箔生产加工销售， 出口本企业自产的板带箔产品， 进口本企业生产、 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

机械设备、 仪器仪表及零配件 （凭自营进出口权登记证书经营）。 不锈钢板、 镀锌板销售。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该公司总资产

３５９

，

０４７

，

１０８．４０

元， 净资产

１６９

，

３５０

，

６２０．１６

元；

２００９

年度实

现营业收入

３４４

，

１２９

，

１６３．００

元， 净利润

８

，

４７５

，

１３４．１７

元 （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审

定）。

三、 本次增资的目的和影响

公司是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对子公司进行增资， 本次增资将有利于子公司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

４５

万

吨高精度铝板带项目的顺利实施。 本次增资完成后， 子公司的资金实力将大幅增加， 融资能力将显著提高， 资

产结构也将明显改善， 有助于子公司的稳健经营和长远发展。

特此公告

山东鲁丰铝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一月五日

股票代码

：

００２３７９

股票简称

：

鲁丰股份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１－００４

关于公司及所属子公司

向银行申请银行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负连带责任

。

山东鲁丰铝箔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称 “公司”）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４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

时会议已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银行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议案》， 现将有关的事项公

告如下：

一、 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及担保情况概述

目前， 公司部分银行授信已陆续到期，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 为了扩大融资渠道、 调整贷款结构、 降

低财务费用，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山东鲁丰铝箔制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鲁丰制品”）、 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

司 （以下简称 “瑞丰铝板”）、 青岛润丰铝箔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青岛润丰”） 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兴

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兴支行等

１７

家银行申请银行授信额度， 总规模不超过

１７６

，

０００

万元， 并

为此提供担保， 保证期限一年， 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 金融机构 被担保方

授信

额度

（

万元

）

担保方

１

中 国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博兴支行

博 兴 县 瑞 丰 铝 板 有

限公司

３２０００

山东鲁丰铝箔股份

有限公司

２

兴业银行济南分行

山 东 鲁 丰 铝 箔 股 份

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

博兴县瑞丰铝板有

限公司

３

招 商 银 行 青 岛 东 海 路 支

行

山 东 鲁 丰 铝 箔 股 份

有限公司

６０００

博兴县瑞丰铝板有

限公司

博 兴 县 瑞 丰 铝 板 有

限公司

４０００

山东鲁丰铝箔股份

有限公司

青 岛 润 丰 铝 箔 有 限

公司

８０００

山 东 鲁 丰 铝 箔 制 品

有限公司

４０００

４

浦 发 银 行 济 南 市 市 南 支

行

山 东 鲁 丰 铝 箔 股 份

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

博兴县瑞丰铝板有

限公司

５

华夏银行青岛分行

山 东 鲁 丰 铝 箔 股 份

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

博兴县瑞丰铝板有

限公司

６

天津银行济南分行

山 东 鲁 丰 铝 箔 股 份

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

博兴县瑞丰铝板有

限公司

７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司博兴支行

博 兴 县 瑞 丰 铝 板 有

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山东鲁丰铝箔股份

有限公司

山 东 鲁 丰 铝 箔 制 品

有限公司

2000

８

上 海 浦 东 发 展 银 行 青 岛

东海中路支行

博 兴 县 瑞 丰 铝 板 有

限公司

５０００

山东鲁丰铝箔股份

有限公司

青 岛 润 丰 铝 箔 有 限

公司

5000

９

中信银行淄博分行

山 东 鲁 丰 铝 箔 股 份

有限公司

４０００

博兴县瑞丰铝板有

限公司

博 兴 县 瑞 丰 铝 板 有

限公司

４０００

山东鲁丰铝箔股份

有限公司

１０

中 信 银 行 青 岛 海 尔 路 支

行

博 兴 县 瑞 丰 铝 板 有

限公司

５０００

山东鲁丰铝箔股份

有限公司

青 岛 润 丰 铝 箔 有 限

公司

７０００

山东鲁丰铝箔股份

有限公司

１１

恒丰银行滨州分行

博 兴 县 瑞 丰 铝 板 有

限公司

５０００

山东鲁丰铝箔股份

有限公司

１２

北京银行济南分行

博 兴 县 瑞 丰 铝 板 有

限公司

５０００

山东鲁丰铝箔股份

有限公司

１３

中 国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青岛海尔路支行

青 岛 润 丰 铝 箔 有 限

公司

１５０００

山东鲁丰铝箔股份

有限公司

１４

交 通 银 行 青 岛 分 行 城 阳

路支行

青 岛 润 丰 铝 箔 有 限

公司

２００００

山东鲁丰铝箔股份

有限公司

１５

民 生 银 行 青 岛 分 行 正 阳

路支行

青 岛 润 丰 铝 箔 有 限

公司

５０００

山东鲁丰铝箔股份

有限公司

１６

南洋商业银行

（

中国

）

有

限公司青岛分行

青 岛 润 丰 铝 箔 有 限

公司

５０００

山东鲁丰铝箔股份

有限公司

１７

青岛银行高科园支行

青 岛 润 丰 铝 箔 有 限

公司

５０００

山东鲁丰铝箔股份

有限公司

总计

１７６０００

以上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各家商业银行申请的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１７６

，

０００

万元， 具体担保

金额将在以上额度内视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对资金的需求来确定。 同时， 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

以上担保额度内办理相关担保及有关借款审批手续， 提议授权董事长签署相关借款及担保合同。

二、 公司及被担保子公司基本情况

１

、 山东鲁丰铝箔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山东省博兴县滨博大街

１５６８

号

法定代表人： 于荣强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７

，

７５０

万元

公司主要从事板带箔的生产、 加工、 销售； 出口本企业自产的板带箔产品， 进口本企业生产、 科研所需的原

辅材料、 机械设备、 仪器仪表及零配件 （凭自营进出口权登记证书经营）； 不锈钢板、 镀锌板的销售。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 （母公司） 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１

，

７７２

，

００２

，

５４６．１０

元， 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９４５

，

２４１

，

３４０．６０

元， 净资产为人民币

８２６

，

７６１

，

２０５．５０

元， 净利润为人民币

１

，

４５１

，

４１０．０５

元。 （未经审计）

２

、 山东鲁丰铝箔制品有限公司

住所： 山东省博兴县滨博大街

１５６８

号

法定代表人： 于荣强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１

，

６８０

万元

鲁丰制品主要从事板带箔及板带箔产品的生产、 加工、 销售 （出口本企业自产的板带箔产品， 进口企业生产、

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 机械设备、 仪器仪表及零配件）。 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鲁丰制品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７０

，

９７３

，

２３２．２７

元， 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４９

，

００４

，

７７４．４７

元， 净资产为人民币

２１

，

９６８

，

４５７．８

元， 净利润为人民币

４

，

１５０．９５

元。 （未经审计）

３

、 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

住所： 博兴县东部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 郭茂秋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瑞丰铝板主要从事板带箔生产加工销售； 不锈钢板、 镀锌板销售业务。 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瑞丰铝板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６３３

，

９００

，

３００．９１

元， 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４５０

，

５９４

，

４３６．８２

元， 净资产为人民币

１８３

，

３０５

，

８６４．０９

元， 净利润为人民币

１３

，

９５５

，

２４３．９３

元。 （未经审计）

４

、 青岛润丰铝箔有限公司

住所： 青岛市市北区高新区新产业团地

法定代表人： 林绿野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

青岛润丰主要从事生产、 加工、 销售： 铝箔、 铝板、 铝带 （生产加工限分支经营）。 （以上范围须经许可经营

的， 须凭许可证） 业务。 公司全资子公司瑞丰铝板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青岛润丰生产设备正在安装调试，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青岛润丰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５５９

，

２３６

，

６４１．４４

元，

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５０９

，

２５１

，

０３０．５６

元， 净资产为人民币

４９

，

９８５

，

６１０．８８

元， 净利润为人民币

－７

，

３７７．９１

元。

（未经审计）

三、 担保协议或担保的主要内容

以上总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１７６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及上述控股子公司将根据实际经营需要， 与银行签订借款合

同， 最终实际担保总额将不超过本次授予的担保额度。

四、 董事会意见

以上担保全部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 以上三家控股子公司资产优良， 公司对其

有绝对的控制权， 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有效控制的范围之内， 贷款主要为其生产经营所需， 公司对其担保不会损

害公司的利益。

五、 累计对外担保总额及逾期担保事项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４

日， 公司的所有对外担保仅限于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的公司与控股子公司之间，

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累计实际对外担保总额 （含公司与控股子公司之间） 为人民币

６６

，

６００

万元， 占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净资产 （未经审计） 的

７８％

， 其中， 公司对子公司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５１

，

６００

万元， 公司

无逾期的对外担保事项。 本次新增对外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７６

，

０００

万元， 其中， 公司新增对子公司提供担保

总额不超过

１４６

，

０００

万元。

特此公告

山东鲁丰铝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五日

股票代码

：

００２３７９

股票简称

：

鲁丰股份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１－００５

山东鲁丰铝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一、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 会议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２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４

日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３

、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 （星期五） 上午

９

时整， 会期半天

４

、 会议召开方式： 现场投票

５

、 出席对象：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股东代

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 本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６

、 会议地点： 山东省博兴县滨博大街

１５６８

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二、 会议审议事项

（一） 审议议案

１

、 审议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４５

万吨高精度铝板带项目和

１０

万吨高精度铝箔项目相关事

宜的议案》

２

、 审议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３

、 审议 《关于修改

＜

重大经营决策程序规则

＞

的议案》

４

、 审议 《关于对子公司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５

、 审议 《关于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银行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议案》

（二） 议案的披露情况

上述各项议案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４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５

日在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进行公

告。

三、 会议登记方法：

１

、 登记手续：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 法人授权委托书、 股东帐户卡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个

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 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 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的股东帐户

卡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进行登记。

２

、 登记地点： 本公司证券部

３

、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７

日

８

：

３０－－－１６

：

３０

四、 其他事项：

１

、 出席会议人员食宿费、 交通费自理

２

、 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 山东省博兴县滨博大街

１５６８

号

邮政编码：

２５６５００

联 系 人： 庞树正、 王连永

电 话：

０５４３－２１６１７２７

传 真：

０５４３－２１６１７２７

山东鲁丰铝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五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或单位） 出席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召开的山东鲁丰铝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授权对以下议题进行表决：

１

、 审议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４５

万吨高精度铝板带项目和

１０

万吨高精度铝箔项目相关事

宜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

２

、 审议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

３

、 审议 《关于修改

＜

重大经营决策程序规则

＞

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

４

、 审议 《关于对子公司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

５

、 审议 《关于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银行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法人单位盖章）

股票帐户号： 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关于海富通旗下部分基金

增加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为开放式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一、 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开放式基金代销资格已获中国证监会批准。 根据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日

前与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 现增加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海富通

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５１９０１１

）、 海富通收益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５１９００３

）、 海富通货币市

场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Ａ

级：

５１９５０５

；

Ｂ

级：

５１９５０６

）、 海富通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５１９００５

）、

海富通强化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５１９００７

）、 海富通风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５１９０１３

）、 海富通精选贰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５１９０１５

）、 海富通中国海外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基金代码：

５１９６０１

）、 海富通稳健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Ａ

类：

５１９０２４

；

Ｃ

类：

５１９０２３

）、 海

富通领先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５１９０２５

）、 海富通中证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基金代

码：

１６２３０７

）、 海富通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５１９０２６

） 的代销机构。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的详细信息， 请仔细阅读以上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二、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起， 投资者可以在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上述开放式基金的开户、 申购、 赎

回、 转换等相关业务。

三、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 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网站：

ｗｗｗ．ｒｘｚｑ．ｃｏｍ．ｃｎ

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服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８６８３０

２

、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ｆ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全国统一客户服务号码：

４００８８－４００９９

（免长话费）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５

日

关于海富通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放申购

、

赎回业务的公告

海富通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本基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９８３

号文核准募集， 基金合同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正式生效。 根据 《海富通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 《海富通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等有关规定， 本基金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起开始

办理日常申购、 赎回业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基金基本情况

本基金简称： 海富通稳固收益债券， 场内简称： 海富稳固， 基金代码：

５１９０３０

。

二、 基金投资者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个人投资者、 机构投资者、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购买

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者。

三、 申购业务办理的时间

本基金为投资者办理申购、 赎回的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时正常交易的工作日。 在

开放日的具体业务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 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

律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本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 赎回时除外。 由于各销售机构系统及业务安排

等原因， 开放日的具体交易时间应以各销售机构具体规定的时间为准。

基金合同生效后， 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 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 基金管理人将视

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 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的有

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四、 申购、 赎回费率

１

、 本基金不收取申购费， 即申购费率为

０

。

２

、 对持有期限低于

３０

天的基金份额， 在赎回时收取赎回费； 份额持有期限达到或超过

３０

天的基金份额，

不收取赎回费， 即赎回费率为

０

。 赎回费率结构见下表：

业务类型 持有期 费率

赎回

３０

天以下

０．７５％

３０

天

（

含

）

以上

０

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赎回费全额归入基金财产。

五、 申购的数额限制

投资者通过场外销售机构投资本基金的， 单笔申购金额不低于

１０００

元。 投资者通过场内销售机构投资本基

金的， 单笔申购金额不低于

１０００

元， 最高为

９９

，

９９９

，

９００

元， 且须是

１００

的整数倍。

六、 本基金销售机构

投资人可通过场外销售渠道办理本基金申购、 赎回业务， 场外销售机构为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直销

机构和场外代销机构 （即符合 《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 和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取得基金代销业

务资格并与基金管理人签订了基金销售服务代理协议， 代为办理基金销售业务的机构）。 直销机构即本公司设

在上海的直销中心， 场外代销机构包括：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联合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 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都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和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人也可通过场内销售渠道办理本基金申购、 赎回业务， 场内销售渠道的相关信息可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查询。

七、 重要提示

１

、 本基金为契约型开放式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为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登记机构

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托管人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

、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日常申购、 赎回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 请

仔细阅读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和 《证券时报》 上的本基金 《招募说明

书》。 投资者亦可通过本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ｈｆ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 查阅本基金 《基金合同》 和 《招募说明书》 等资料。

３

、 对未开设销售网点地区的投资者及希望了解本公司旗下管理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 可拨打本公

司的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８８－４００９９

） 垂询相关事宜。

４

、 上述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基金管理人。

５

、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 《基金合同》 和 《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５

日

关于开通海富通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与公司旗下部分基金之间转换业务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

起， 开通海富通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海富通稳固收益债券” 或 “本基金”） 与海富通精

选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海富通精选混合”）、 海富通收益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海富通收益增长

混合”）、 海富通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海富通股票”）、 海富通强化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

称 “海富通强化回报混合”）、 海富通风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海富通风格优势股票”）、 海富

通精选贰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海富通精选贰号混合”）、 海富通领先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海富通领先成长股票”）、 海富通稳健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海富通稳健添利债

券”， 含

Ａ

类和

Ｃ

类）、 海富通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海富通中小盘股票”） 和海富通货币市

场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海富通货币”， 含

Ａ

级和

Ｂ

级） 之间的基金转换业务。

基金转换是指投资者可将其通过销售机构购买并持有的本公司旗下某只开放式基金的全部或部分基金份

额， 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另一只开放式基金的份额。

一、 适用投资人范围

基金转换业务适用于所有已持有上述任一只基金基金份额的个人投资者、 机构投资者以及合格的境外机

构投资者。

二、 基金转换费用

１

、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用加上转出与转入基金申购费用补差两部分构成， 具体收取情况视

每次转换时两只基金的申购费差异情况和转出基金的赎回费而定。 基金转换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

１

）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 按照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的差额收取补差费。 当转出基金申购费率

低于转入基金申购费率时， 费用补差为按照转出基金金额计算的申购费用差额； 当转出基金申购费率高于转

入基金申购费率时， 不收取费用补差。

（

２

） 转出基金赎回费： 按转出基金正常赎回时的赎回费率收取费用。

２

、 基金转换的计算公式

Ａ＝

［

Ｂ×Ｃ×

（

１－Ｄ

）

／

（

１＋Ｈ

）

＋Ｇ

］

／Ｅ

Ｆ＝Ｂ×Ｃ×Ｄ

Ｊ＝

［

Ｂ×Ｃ×

（

１－Ｄ

）

／

（

１＋Ｈ

）］

×Ｈ

其中，

Ａ

为转入的基金份额数量；

Ｂ

为转出的基金份额数量；

Ｃ

为转换当日转出基金份额净值；

Ｄ

为转出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

Ｅ

为转换当日转入基金份额净值；

Ｆ

为转出基金份额的赎回费；

Ｇ

为转出基金份额对应的未支付收益， 若转出基金为非货币市场基金的， 则

Ｇ＝０

；

Ｈ

为申购补差费率， 当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时， 则

Ｈ＝０

；

Ｊ

为申购补差费。

海富通稳固收益债券赎回费全额归入基金财产。 转出金额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 由此

产生的误差在转出资金的基金资产中列支； 转入份额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 由此产生的误

差在转入基金的基金资产中列支。

举例： 某投资者申请将持有不到

３０

天的

１０

万份海富通稳固收益债券基金份额转换为海富通风格优势股

票基金， 假设申请日转出基金和转入基金的份额净值分别为

１．１００

元和

１．０５０

元。 则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率为

０．７５％

， 该笔转换对应的转出基金申购费率和转入基金申购费率分别为

０．００％

和

１．５０％

， 申购补差费率为

１．５０％

。 相应计算结果如下：

转入基金份额

＝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１．１００×

（

１－０．７５％

）

／

（

１＋１．５０％

）

＋０

］

／１．０５０＝１０２

，

４３９．６０

份

转出基金赎回费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７５％＝８２５．００

元

申购补差费

＝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１．１００×

（

１－０．７５％

）

／

（

１＋１．５０％

）］

×１．５０％＝１

，

６１３．４２

元

即， 该投资者在支付

８２５．００

元赎回费和

１６１３．４３

元申购补差费后， 可以获得

１０２

，

４３９．６０

份海富通风格优

势股票基金份额。

三、 基金转换的业务规则

１

、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办理， 且该销售机构须同时代理拟转换出基金及拟转换入基金的销售。

２

、 基金转换的最低申请份额为

１０００

份基金份额。 单笔转换入申请不受转换入基金最低申购金额限制。 若

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某笔基金转换将导致其在该销售机构所持有的剩余基金份额低于

１０００

份的， 应申请一并转

换。

３

、 基金转换以份额为单位进行申请。 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 转换出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赎回状

态， 转换入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申购状态， 否则， 转换申请将确认为失败。

４

、 基金转换采取未知价法， 即以申请受理当日各转换出、 转换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础进行计算。

５

、 正常情况下，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在

Ｔ＋１

日对投资者

Ｔ

日的基金转换业务申请进行有效性确认， 办理

转换出基金的权益扣除以及转换入基金的权益登记。 在

Ｔ＋２

日后 （包括该日） 投资者可向销售机构查询基金

转换的确认情况。

６

、 单个开放日基金净赎回份额及基金转换中净转换出申请份额之和超过上一开放日基金总份额

１０％

的情

况， 为巨额赎回。 发生巨额赎回时， 基金转换出与基金赎回具有相同的优先级，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资产

组合情况， 决定全额转换出或部分转换出， 并且对于基金转换出和基金赎回， 将采取相同的确认比例。 在转

换出申请得到部分确认的情况下， 未确认的转换出申请将不予以顺延。

７

、 持有人对转换入基金的份额持有期限自转换入确认之日算起。

８

、 转换和赎回业务一样， 遵循 “先进先出” 的原则。

四、 可办理转换业务的本基金销售机构

投资人可通过场外销售渠道办理本基金的转换业务： 本公司直销中心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平

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齐鲁证券

有限公司、 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广

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和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人也可通过场内销售渠道办理本基金的转换业务， 场内销售渠道的相关信息可通过上证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查询。

五、 重要提示

１

、 本基金为契约型开放式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为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登记机构

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托管人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

、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的转换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 请仔细阅读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和 《证券时报》 上的本基金 《招募说明书》。 投资者

亦可通过本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ｈｆ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 查阅本基金 《基金合同》 和 《招募说明书》 等资料。

３

、 对未开设销售网点地区的投资者及希望了解本公司旗下管理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 可拨打本公

司的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８８－４００９９

） 垂询相关事宜。

４

、 上述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基金管理人。

５

、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 《基金合同》 和 《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５

日

证券代码

：

000982

证券简称

：

中银绒业 公告编号

：

2011-01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本公司控股股东将所持本公司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控股股东宁夏中银绒业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1

月

12

日将所持本公司

2000

万股法人股股权

（占本公司当时总股本的

12.05%

） 质押给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灵武支行， 为本公司在该行的贷款授信壹亿元

提供质押担保。 控股股东于

2010

年

12

月

27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将该部分股权及其

2010

年中期分红转增的

1000

万股权办理了质押解冻手续， 并于

2010

年

12

月

27

日继续将

2000

万股权 （占本公

司总股本的

8.03%

） 质押给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灵武支行， 为本公司及控股股东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在该行的贷款授信

12000

万元提供质押担保， 并于同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本公司控股股东宁夏中银绒业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于

2008

年

8

月

1

日将所持本公司

5000

万股法人股股权

（占本公司当时总股本的

30.12%

） 质押给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 为本公司在该行的贷款

授信叁亿元提供质押担保。 控股股东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将该部

分股权及其

2010

年中期分红转增的

2500

万股权办理了质押解冻手续。

2010

年

12

月

31

日控股股东继续将

5000

万股权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0.08%

） 质押给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 为本公司与债权人自

2010

年

12

月

23

日起至

2013

年

12

月

23

日止签署的最高本金额

36250

万元及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

和相关各种费用等提供质押担保， 并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

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本次股权质押完成后， 公司控股股东所持股份已累计质押

8500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4.14%

。

特此公告。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

月

5

日

证券代码

：

002466

证券简称

：

天齐锂业 公告编号

2011-010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据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联合转发的 《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下

达重点产业振兴和技术改造专项项目 （第三批）

2010

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知》 文件精神， 公司申报的

"

新增年产

5,000

吨电池级碳酸锂和

1,500

吨无水氯化锂技改

"

项目获得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

480

万元。 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27

日收到上述补助资金的一部份

384

万元， 其余

96

万元待项目完成验收后拨付。

根据文件要求， 上述款项将专款用于公司

"

新增年产

5000

吨电池级碳酸锂和

1500

吨无水氯化锂技改

"

项

目投资建设， 目前该项目处于建设阶段， 预计该项目中

"

新增年产

5000

吨电池级碳酸锂

"

于

2011

年

3

月完工

试生产。

本次收到的

384

万元政府补助资金与资产相关， 按 《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

政府补助》 相关规定将确认为

递延收益， 并在相关资产形成后预计使用寿命内平均分摊计入当期损益， 该事项不会对公司

2010

年度经营业

绩产生影响， 也不会对

2011

年度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五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4

2011

年

1

月

5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

600145

证券简称

：

*ST

四维 公告编号

：

2011-01

上海四维国创控股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上海四维国创控股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下午

14:00

点在重庆君豪大饭店召开。 参加现场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共计

7

人， 代表具有表决权的

股份

145,866,483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8.62%

。 会议由董事会召集， 因董事长、 副董事长均出差在外， 无法主

持会议， 董事会推举了董事陈锡贵先生主持会议。 公司部份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本公司法律顾问出席了本

次股东大会。 会议符合 《公司法》 和 《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会议采取网络投票与现场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股东会议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40

人， 代表股份

153,999,578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0.77%

。 其中：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表决的流通股东共

7

名， 代表股份

145,866,483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8.62%

； 参加网络投票表决的流通股股东共

133

人， 代表股

份

8,133,095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15 %

。

二、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认真审议，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1

、 审议通过了 《公司整改方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152,892,75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8%

； 反对票

441,

09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

； 弃权票

665,723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

。

2

、 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公司用

1900

万元违约金冲抵应收账款事项进行整改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150,649,80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2%

； 反对票

640

，

5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

； 弃权票

2,709,27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76%

。

3

、 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违规追加重庆超思信息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

2050

万元事项进行整改的

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150,653,40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3%

； 反对票

428,

7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

； 弃权票

2,917,47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9%

。

4

、 审议通过了 《关于不再实施深圳市旭莱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土地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150,677,00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4%

； 反对票

398,

7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

； 弃权票

2,923,87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0%

。

5

、 审议通过了 《关于整改回笼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150,490,10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2%

； 反对票

321,

7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

； 弃权票

3,187,77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7%

。

6

、 审议通过了 《关于重庆超思信息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重庆超思信息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重庆超思

")

计提机器设备跌价减值准备

4303.69

万元， 计提存货

跌价准备

2,878,306.31

元， 上述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及存货跌价准备共计

45,915,195.20

元。

根据重庆证监局的要求， 公司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对上述重庆超思计提机器设备减

值事项进行了核查，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认为： 重庆超思计提机器减值准备的依据充分， 会计处理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 的有关规定， 基于现有资料， 没有证据证明重庆超思对该批设备计提

4,303.69

万元减值准备

损害了上市公司及公众股东的利益。

表决结果： 同意票

150,458,20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0%

； 反对票

293,

2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

； 弃权票

3,248,17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1%

。

7

、 审议通过了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150,188,20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3%

； 反对票

263,

2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

； 弃权票

3,548,17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0%

。

8

、 审议通过了 《关于增补杨国荣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150,186,00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2%

； 反对票

263,

2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

； 弃权票

3,550,37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1%

。

9

、 审议通过了 《关于增补杨强华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150,185,40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2 %

； 反对票

263,

2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

； 弃权票

3,550,97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1%

。

10

、 审议通过了 《关于增补董青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150,186,00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2 %

； 反对票

263,

2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

； 弃权票

3,550,37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1%

。

11

、 审议通过了 《关于增补李陆军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150,184,80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2%

； 反对票

263,

2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

； 弃权票

3,551,57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2.31%

。

12

、 审议通过了 《关于增补喻雪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150,184,20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

； 反对票

263,2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

； 弃权票

3,552,17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2.31%

。

13

、 审议通过了 《关于增补周国春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150,184,80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2%

； 反对票

245,

2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

； 弃权票

3,569,57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2%

。

14

、 审议通过了 《关于增补毛光年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150,173,80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2%

； 反对票

263,

2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

； 弃权票

3,562,57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1%

。

15

、 审议通过了 《关于增补张华先生为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150,184,80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2%

； 反对票

263,

2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

； 弃权票

3,551,57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2.31%

。

16

、 审议通过了 《关于增补胡剑飞先生为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150,184,80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2%

； 反对票

252,

7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

； 弃权票

3,562,07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2%

。

17

、 审议通过了 《关于转让流动资产及流动负债的议案》；

公司将截止

2010

年

11

月

30

日

2,688,656.63

元的应收账款、

2,809,666.35

元预付账款、

32,290,598.29

元的

存货以及

158,730.37

元的在建工程， 共计

37,947,651.64

元的流动资产转让给重庆四维卫浴 （集团） 有限公司，

同时， 重庆四维卫浴 （集团） 有限公司承接公司截止

2010

年

11

月

30

日的应付账款

10,201,761.58

元、 预收账

款

3,008,763.09

元、 其他应付款

11,241,336.91

元、 应付职工费用

6,833,288.31

元、 应交税费

4,091,160.08

元，

共计

35,376,309.97

元的流动负债。

表决结果： 同意票

150,184,80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2%

； 反对票

250,

7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

； 弃权票

3,564,07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2%

。

18

、 审议通过了 《关于转让重庆超思信息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持有重庆超思信息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94.79%

的股权以股权的评估值

2703.6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

重庆重庆四维卫浴 （集团） 有限公司。

公司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对上述股权转让事项进行了核查。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认为： 本次交易的背景清楚， 定价合理， 没有证据证明该交易损害了上市公司及公众股东的利益。

表决结果： 同意票

150,184,80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2%

； 反对票

261,2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

； 弃权票

3,553,57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2.32%

。

三、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聘请了重庆康实律师事务所对本次相关股东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 《上海四维国创控股 （集

团） 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

○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会议的召

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和 《公司章程》 以及其他相关规章的有关规定；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会议表决

方式、 表决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

1

、 上海四维国创控股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

○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 重庆康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上海四维国创控股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

○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四维国创控股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一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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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四维国创控股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整改有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

公司于

2009

年

8

月收到中国证监会重庆监管局 《关于对重庆四维控股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

措施的通知》

(

渝证监市

[2009] 296

号， 下称 《责令改正通知》

)

， 要求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整改。 公司在收到

《责令改正通知》 后， 即成立由公司董事长雷刚牵头的专门小组， 组织有关部门及人员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等有关法律、 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了全面的自查， 并拟

订了相关整改计划。 该整改计划已经公司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根据 《责令改正通知》， 对

有关问题说明如下：

一、 关于

"

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超思与深圳市永恒国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重大合同内容未在公司

2008

年度财务报告中完整披露

"

问题

1

、 要求整改的基本情况

《责令改正通知》 称， 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超思信息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重庆超思

"

） 与深圳市永

恒国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永恒国度

")

签订了 《委托采购意向书》 和 《物资采购合同》，

2008

年

12

月

29

日， 重庆超思以预付材料采购款的名义向永恒国度支付

2250

万元， 加上

2008

年

1

月

18

日预付的

250

万

元， 累计支付

2500

万元。 经查， 上述 《物资采购合同》 约定

"

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

"

， 而该合同无签章日期， 无

具体采购金额， 难以判定该合同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而公司在

2008

年度财务报告中仅披露了对永恒国度的

2500

万元预付款金额， 未披露该合同的主要内容。 《责令改正通知》 要求公司对重庆超思与永恒国度签订的合同内

容进行说明， 并披露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合同的执行情况。

2

、 合同主要内容及执行情况

（

1

） 合同的完善

经查， 重庆超思与深圳永恒国度签订的 《物资采购合同》 中关于合同价格的约定为：

"

在合同有效期内根据

市场浮动定价， 以永恒国度的价格体系为依据， 双方视市场情况实时协商定价， 永恒国度承诺具体执行价格低

于市场价格的

10%

， 以双方实时调价通知为准， 重庆超思确认后执行。 双方确认后的每次调价通知单均为合同

的附件

"

。 据此， 《物资采购合同》 正文中未提及具体采购金额是合同正常的约定。 另外， 对重庆超思与永恒国

度签署 《物资采购合同》 未标明签署日期情形并不影响合同的执行。 就上述合同签署日期问题， 公司已督促重

庆超思与永恒国度协商完善了协议的日期签署事宜。

（

2

） 执行情况

经核查，

2008

年

1

月

16

日， 重庆超思与永恒国度签订了 《委托采购意向书》， 重庆超思委托永恒国度进行

经营用物资采购， 永恒国度利用地处深圳经济特区的自身优势为重庆超思采购生产经营用物资， 承诺物资质采

购成本低于市场价格

10%

。

2008

年

1

月

18

日， 重庆超思向永恒国度预付物资采购款

250

万元；

2008

年

12

月

25

日， 重庆超思与永恒国度签订了 《物资采购合同》， 重庆超思向永恒国度购买

ZnO

等生产用原料。

2008

年

12

月

29

日， 重庆超思以预付材料采购款的名义向永恒国度支付

2250

万元， 重庆超思累计向永恒国度支付物资采购预

付款

2500

万元。

在签订上述 《物资采购合同》 后， 重庆超思分别于

2009

年

4

月

20

日和

2009

年

4

月

22

日收到永恒国度供应

的

NKK

铁红

180

吨和华岳锰

120

吨。 由于永恒国度供应的上述物资出现严重的质量问题， 经双方协商， 重庆超

思与永恒国度于

2009

年

4

月

30

日签订了 《关于原材料退货和终止

<

物质采购合同

>

的协议》。 该协议约定， 重庆

超思将永恒国度供应的物资全部退还给永恒国度， 退货的全部费用由永恒国度承担。 重庆超思支付给永恒国度

的物资采购预付款

2500

万元转为重庆超思应支付给永恒国度的设备转让款。 该设备转让款系重庆超思向永恒国

度购买硬质合金生产设备所形成的。

2009

年

4

月

16

日， 永恒国度与重庆超思签订了 《设备转让协议》， 因生产

经营需要， 重庆超思向永恒国度购买了

17

台硬质合金生产设备， 该套设备的协议转让价为

2500

万元。

二、 关于

"

公司披露的关于实际控制人的澄清公告不完整

"

问题

（一） 要求整改的基本情况

《责令改正通知》 称， 公司于

2009

年

7

月

11

日披露的澄清公告未对青海中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简称

"

青

海中金

"

） 与深圳中技之间是否存在合作伙伴关系、 是否构成一致行动人做出说明， 存在信息披露不完整的情

况。 重庆证监局要求公司董事会是否知悉深圳中技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做出书面说明， 并聘请财务顾问对青海中

金与深圳中技为何种合作关系、 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深圳中技是否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进行核查， 并出具核查意

见。 同时， 公司应督促相关信息披露人如实披露实际控制人身份及关联企业名单。

（二） 整改情况

1

、 公司聘请了独立财务顾问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详细披露财务顾问对公司实际控制人问题进行了核查，

并出具了核查意见书 （核查意见书附后）；

2

、 关于公司控制人的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郑重声明： 公司与深圳中技不存在任何法律及 《上交所上

市规则》 所规定的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会也无任何深圳中技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依据， 无法知悉深圳中技是否

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3

、 公司的控股股东为青海中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为张伟先生。 张伟先生声明： 已按照有关规

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其本人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公司将按照重庆证监局的要求对公司整改事项履行持续信息披露义务，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四维国创控股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一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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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四维国创控股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股权权转让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

连带责任

。

本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18

日在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了 《关于第一大股

东发生变化的提示性公告》：

2010

年

12

月

15

日， 本公司及本公司第一、 二大股东青海中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简称

"

中金创业

"

）、 深圳市益峰源实业有限公司 （简称

"

益峰源

"

） 分别与深圳市德高汇盈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简称

"

德高汇盈

"

） 签订了 《股份转让合同》， 德高汇盈拟协议受让中金创业以及益峰源所持本公司各

2500

万股

股票， 合计

5000

万股， 占股本总额的

13.24%

。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 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将变更为德高汇盈。

在上述提示性公告中对中金创业、 益峰源分别与德高汇盈签订的 《股份转让合同》 中违约责任条款的披露

有遗漏， 现补充公告如下：

中金创业、 益峰源分别与德高汇盈在协议中约定， 若中金创业、 益峰源违背

"

在股权转让合同完成后且其

所持本公司股份解除限售后的

6

个月内减持其持有本公司的全部股份

"

的承诺， 则中金创业、 益峰源需分别向

德高汇盈支付违约金

2.5

亿元； 若德高汇盈违背

"

在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 协助本公司调整主营业务， 并提供相

应的资金支持； 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 德高汇盈须无条件认购本公司发行股份的

20%

至

50%

份额

"

的承诺， 德高汇盈需分别向中金创业、 益峰源支付违约金

2.5

亿元。

本公司将继续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及时公告大股东股权转让的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上海四维国创控股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一月四日


